
证券代码：00225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陆重工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30 

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重要合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前期情况 

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2年10月15日公布了

《项目中标公告》，披露了公司收到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，

确定公司为“宁波亚浆PM4焚烧炉项目”的供应商，中标项目总价（包括设备、

建安及服务）为人民币298,000,000元（含各子项项目对应税率）（详见巨潮资

讯网 www.cninfo.com.cn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，公告编号：2012-021）。 

二、项目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与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正式合同，合同内容详见

下文，与公司 2012 年 10月 15日披露的《项目中标公告》一致。  

三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本合同交易对手方：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黄志源 

注册资本：壹拾伍亿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纸及纸板（含纸制品）制造、加工；自产产品销售 

其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。 

3、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经济实力雄厚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备履行合同

义务的能力。 

四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双方： 

买方：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

卖方：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合同签署时间：2012年11月5日 

3、合同标的：年处理40万吨造纸污泥焚烧炉系统 



4、合同价格（含各子项项目对应税率）：成套设备合同总价为人民币

200,000,000元、工程建筑安装合同总价为人民币74,000,000元、服务合同总价

为人民币24,000,000元。 

5、合同生效条件：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（或

合同专用章）后开始生效。 

6、合同交货时间：预计从2012年11月30日收到第一次预付款起至2014年2

月20日二号锅炉操作测试（72小时试运行）止。 

7、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方式：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 

五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现有资金、人员、技术、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能力，公司

将一如既往及时、保质履行本次合同。 

2、本合同合计总金额约占公司2011年度经审计后营业总收入的21.70%，合

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3、本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

履行该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市场依赖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

会导致合同延期交货的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七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备查文件：年处理40万吨造纸污泥焚烧炉系统设备采购合同、工程建筑

安装合同及服务合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年 12月 4日 




